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公示（三十四）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新人社规〔2022〕2号)规定，现对1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申请注销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情况予以公示。

一、公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国能龙源环保南京有限公司新疆地区集中式光伏项目线路工程EPC总承包
建设单位：国能尼勒克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南亨通电力有限公司
二、公示时间

自2025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1月4日止（公示期为30日）。

三、公示内容

本期公示的项目已完工，施工总承包单位已出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目前未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为加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社会监督，公示期内如发现公示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或劳务（专业）分包单位等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请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科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相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证据、证明和相关基本信息等。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四、联系方式

地址：尼勒克县解放路1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教育局1楼）
电话：0999—4624018，邮编：835700

公示期满后，如无相关举报投诉的，将按规定注销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2月 5日
